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关于加强学生管理工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严格班级考勤纪律和宿舍管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以促进全院优良学风的形成和发展，经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并实施《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关于加强学生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规定如下： 
一、考勤工作管理 
1、各班负责考勤的班干必须严格班级考勤制度，做好考勤登记工作并及时向班主任反馈本班缺勤情况。 
2、学习部负责每周一将上一周考勤登记情况统计汇发送学工办邮箱，自律部负责将早操早读缺勤情况按缺勤一次按0.5节旷课计算统计后交由学习部汇总。 
3、实行旷课预警教育： 
一学期学生旷课累计达到5学时，由班主任谈话教育；学生旷课8学时，由分管年级辅导员谈话教育并进行学院内发文通报批评；学生旷课10学时以上（含10学时）由学院按《嘉应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退学处分并通报家长。 
二、宿舍管理 
1、班级指定一名负责宿舍管理的班干，由该班干每天向本班各宿舍舍长统计登记宿舍晚归与夜不归宿等各项情况。 
2、负责宿舍管理的班干发现夜不归宿的情况（特别是几天不回宿舍的女生）应及时报告班主任，尤其是重点关注对象。 
3、由宿管部负责每周五向各班统计情况汇总并于发送到学工办邮箱。 
4、舍长认真履行职责，对宿舍内违纪行为应如实上报，如舍长隐瞒不报，一经发现将追究舍长失职之责，并在综合测评中取消“担任房长称职的加3分”一项， 并将与各类评奖评优、党员发展挂钩。 
4、凡晚归与夜不归宿者，由学院按《嘉应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退学处分并通报家长。 
5、擅自外出租房者，由学院按《嘉应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给予记过直至留校察看处分并通报家长。 
　三、实行学业预警制度 
1、按《嘉应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对达到学业预警学生应当予以预警，一学期考试课程不及格达到2-3门（含3门），由班主任谈话教育，达到3门以上，由分管年级辅导员谈话并向学生下发《学业预警通知书》并通报家长。 
2、在一学期内所修读课程超过3/4不及格而未取得相应学分，或各学期不合格课程的学分（经重修或重考获得学分的不计）累计达到30学分者，按《嘉应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予以退学处分。 
四、假期前后管理 
1、假期包括：寒暑假以及清明、五一、十一、元旦等法定假期，放假前各班应填写好《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学生假期去向统计表》汇总至学工办，假期结束后学生无特殊情况应按时返校。 
2、每逢假期结束当日傍晚，各班指定负责班干应对本班同学返校情况进行统计，将返校情况报告班主任，并填写好《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学生假期返校统计表》汇总至学工办。 
3、学生不论假后第一天是否上课，都必须在假期结束当天晚上11:30到校，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校的学生需请假，班主任要与家长通电话核实情况后再给予批假。 
4、未请假又不按时返校者按夜不归宿处理，由学院按《嘉应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给予警告直至记过处分并通报家长。 
注意事项： 
1、上述涉及违纪行为上报学校处分者，学院都将记录在案，并进行全学院通报批评和通报家长，学校下发的红头处分文件也将装入学生个人档案。 
2、学院学工办将检查落实情况并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发现有问题，将追究学生干部的责任并予以严肃处理。 
3、为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保障工作落实，学院设立监督意见反馈渠道：（1）电子邮箱jylx08@jyu.edu.cn；（2）实体意见箱，设立于工业楼四楼C座412室侧；（3）电话：0753-2186880。 

[bookmark: _GoBack]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2016年3月7日

